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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九） 

 

致：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上市”）聘请的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关于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关于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广州金逸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广州金逸影

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和《广

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七）》、《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八）》。 

发行人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发布的《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武汉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市国资委”）为发行人 2011 年

第五大客户。2014 年 11 月 26 日，有媒体就发行人的上述披露进行报道。2014

年 11 月 27 日，武汉市国资委发出声明，称招股说明书所述的武汉市国资委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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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情况失实。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核要求，本所律师对发行人与

媒体报道相关销售团体票收入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本

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有

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与媒体报道相关销售团体票收入的真实性

问题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有关团体票销售过程的核查 

媒体对相关事宜报道以后，发行人积极与武汉市国资委进行磋商，2015 年 5

月，发行人再次与武汉市国资委就上述事宜进行磋商，并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向

武汉市国资委出具了《说明函》。根据前述《说明函》： 

“（1）2010 年，一名自称代表武汉市国资委及相关单位的自然人李智向发

行人的控股子公司武汉金逸提出按一定的优惠价格购买团体票。经协商，武汉金

逸同意根据发行人团体票管理规定按采购量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销售团体票。 

（2）2010 年 12 月 14 日，李智以现金缴款的方式向武汉金逸在招商银行武

汉分行徐东支行开立的账户存入第一笔电影团体票采购款 12.15 万元，并在该笔

现金存款回单上（流水号：1277820176104）备注“武汉市国资委”。同时，在李

智的要求下，发行人向李智开具付款方为“武汉市国资委办公室”的发票两张，

发票金额合计 12.15 万元。2011 年，李智按照该优惠条件多次向武汉金逸购买电

影团体票，并以现金缴款方式向武汉金逸的银行账户存入电影团体票采购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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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将上述销售金额归集到武汉市国资委账户进行统一管理。” 

二、关于有关团体票销售收入、最终消费的核查 

（一）发行人有关团队票销售收入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银行收款回单及《说明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0

年 12 月 14 日，李智以现金缴款的方式向武汉金逸在招商银行武汉分行徐东支行

开立的账户存入第一笔电影团体票采购款 12.15 万元，并在该笔现金存款回单上

（流水号：1277820176104）备注“武汉市国资委”。2011 年，李智按照该优惠

条件多次向武汉金逸购买电影团体票，并以现金缴款方式向武汉金逸的银行账户

存入电影团体票采购款，发行人合计收到款项 96.5 万元。 

（二）有关团体票的最终消费情况 

1.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函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专资办”）是经中编

办批准成立的广电总局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能包括：1. 负责国家电影专项资

金的收缴、使用与管理；2. 监督、指导各省级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工作；3. 负

责全国影院票房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4. 监督、指导各省级影院票房信息系

统的建设工作；5. 汇总统计电影票房，提供相关数据；6. 完成总局领导和国家

电影资金管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同时，专资办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委托，

负责影院票务软件产品的备案管理，并对合格的影院票务软件产品予以备案公

示。 

2015 年 6 月 4 日，专资办出具了《关于“武汉金逸影城计算机销售系统出

具核查证明函”的复函》，证实： 

“（1）武汉金逸影城使用的计算机售票系统（满天星售票系统）能够可靠的

记录团体票从开售到观众消费的过程。 

（2）2011 年度，记录在“国资委办公室”名下团体票共销售 34,920 张，共

计 96.5 万元，其中 34,470 张团体票，共计 95.23 万元已兑换成电影票计入计算

机售票系统，并足额缴纳了电影专资，剩余 450 张团体票，共计 1.27 万元到期

未兑换电影票。 

（3）武汉金逸影城售票系统记录的“国资委办公室”名下的购票款，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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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李智个人账户付款，无法证实与“国资委办公室”关系。” 

2. 有关团体票最终实际消费情况 

针对武汉市国资委作为发行人 2011 年第五大客户的情况，本所、中信建投、

信永中和核查了发行人 2011 年团体票预收购买单位入满天星系统记载数据，查

阅了团体票银行收款回单、满天星团体票发行对象明细查询表、2011 年武汉金

逸影城有限公司电影专资缴纳情况统计表及银行汇款凭证，相关团体票最终形成

观影行为的比例约为 98.68%。 

基于上述核查及专资办 2015 年 6 月 4 日出具的《关于“武汉金逸影城计算

机销售系统出具核查证明函”的复函》，本所认为，发行人所涉及上述团体票销

售收入是真实的。 

 

（以下无正文）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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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九）》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赖继红 

 

 

                 

庄浩佳 

  

  

  二○一五年   月   日 

 


